
关于征求《济宁市殡葬设施建设规划（2026—2035年）》草案意见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加快节地生态绿色殡葬设施建设，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殡葬服务设施体系，济宁市民政局组织编制了《济宁市殡葬设施建设规划（2026—2035年）草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《规划》为空间类专项规划。现将草案公布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。如有意见请于2025年11月27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反馈：
电子邮箱发送至：jnsmzjswk@ji.shandong.cn（如有意见或建议的社会公众，请注明联系人真实姓名、身份信息、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）。
信函请邮寄至：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省运会指挥中心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”(请注明“规划公示”字样)，邮编：272501。
联系电话：2253934。

附件：《济宁市殡葬设施建设规划（2026—2035年）草案》

济宁市民政局
2025年10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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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规划范围
规划范围为市域和市辖区两个空间层次。
市域层次为济宁市行政辖区内的全部国土空间，重点对全市殡仪设施进行规划布局。
市辖区层次包括任城区、兖州区、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开区5个区，总面积为1670.8平方千米，重点对殡仪设施和安葬设施进行规划布局。
二、规划期限
规划期限为2026—2035年，基期年为2025年，近期至2030年，远景展望至2050年。
三、规划原则
生态优先、节约资源。坚持生态优先原则，树立绿色殡葬观念。加强宣传引导，完善激励政策，逐步提高节地生态葬和立体安葬比例，推动葬式结构改革。加大存量用地整合、挖潜力度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依法依规开展林地、草地复合利用试点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。
公益惠民、补齐短板。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生命全周期延伸，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属性。完善惠民殡葬政策，促进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，发挥殡葬改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。
分类施策、合理布局。统筹平衡，差异配置，分类指导，在需求总量的基础上，对不同区位、不同类型的殡葬设施制定差异化配置要求。殡葬设施选址应符合济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要求，与相关空间类专项规划、详细规划相协调，并综合考虑设施服务半径、交通可达性等要求，合理布局。
适度前瞻，保障实施。综合考虑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殡葬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等因素，结合殡葬改革的发展方向进行殡葬设施规划布局，既要满足长远发展需要，又要考虑近期实施条件，处理好规划的未来前瞻性与近期可操作性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。
四、规划目标
坚持“保基本、全覆盖、可持续”根本原则，通过优化设施布局、完善服务功能、增强人文关怀、推进绿色节地安葬，健全多部门协作的建设管理机制，实现“逝有所安、绿色生态”的总体目标，构建以公益性为主体、节地生态为导向的安葬服务格局，形成城乡均衡、管理规范、制度健全、服务优质的殡葬服务体系，基本实现殡葬设施现代化、殡葬服务均等化、安葬（放）生态化和殡葬行为文明化的发展目标，并与城市建设发展相契合。
至2030年，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安葬服务体系，公益性公墓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殡葬需求。
至2035年，殡葬设施体系、服务体系、制度体系、治理体系和文化体系全面建立、协调发展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需求，厚养礼葬、文明节俭、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全面形成。规划公益性公墓全面建成，公益性安葬（放）设施服务覆盖率100%，新建、改扩建公墓节地生态率100%。
五、分级分类体系
殡仪设施包括殡仪馆、殡仪服务中心和殡仪服务站。按行政区划配置殡仪馆，殡仪服务中心和殡仪服务站按县级和乡（镇）级设置。
公墓分为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两类，其中公益性公墓分为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两类。公益性公墓采用市、区、镇、村四级模式。
城市公益性公墓，为设区市主城区或本区居民提供骨灰安葬（放）服务，由市、区两级政府建设。原则上，每个设区市至少建设1处市级城市公益性公墓，每个区至少建设1处区级城市公益性公墓，城市主城区的公益性公墓由市级统筹，可在主城区建设也可在主城区周边建设。
农村公益性公墓由乡镇或者村建设，为本乡镇或本村村民提供安葬服务，禁止从事经营活动。以乡镇为单位规划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，可根据实际需要，采用乡镇中心型、多村联建、村自建等模式建设，或者对农村现有公共墓地和集中埋葬点进行资源整合、改造提升。
六、建设标准
殡仪馆依据《殡仪馆建设标准（建标181—2017）》《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（2024年版）》等要求执行。新建殡仪馆的绿地率不宜小于35%，改、扩建殡仪馆的绿地率不宜小于30%。殡仪馆的容积率不宜低于0.2。
公益性公墓按照单墓穴用地面积不超过0.5平方米、双墓穴用地面积不超过0.8平方米，墓穴间距不大于60厘米，亩均穴位单墓穴不低于400个、双墓穴不低于200个标准规划。倡导地表不留坟头、不立碑，确需墓碑的应当采取卧碑方式，碑长不超过60厘米，碑宽不超过50厘米，倾斜度不超过15度。骨灰堂等骨灰安放设施按照每个格位面积不超过0.25平方米标准建设。新建、改扩建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率100%。
七、选址要求
殡仪馆的选址应满足以下要求：①符合用地分类原则和规划管理、殡葬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；②具备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；③宜建在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，并应有利于排水和空气扩散；④交通、给排水、供电有保障；⑤尽量选择周边单位和居民较少、相对独立、交通便利的地域，处理好与周边单位及居民的关系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标准（GB18081）》的规定。
公墓新选址或扩建禁止在以下空间范围内进行布局，包括：①耕地、林地；②城市公园、自然保护地和文物保护区；③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；④铁路、公路主干线两侧和通航河道两侧；⑤避免选择容易发生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段；⑥储存易燃、易爆物的建筑及其场所附近；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。
八、殡仪设施规划布局
1.市辖区层次
规划期末，市辖区形成“三馆多点”的殡仪设施空间布局。
“三馆”：规划保留现状济宁殡仪馆；扩建济宁任城区殡仪馆，用地面积2.13公顷；迁建兖州区殡仪馆至大安镇，用地面积6.61公顷。进一步完善各殡仪馆的各类配置设施，提高绿地率，提升服务水平，打造环境园林化、设施现代化、管理科学化、服务优质化的现代化殡仪馆。
多点：新建多处殡仪服务站，每个涉农镇（街道）原则上建设1个镇（街道）级殡仪服务站，可结合镇级公墓建设。
2.县（市）层次
规划期末，各市县共规划10处殡仪设施，其中规划保留金乡县殡仪馆、嘉祥县殡仪馆、邹城市殡仪馆、邹城市张庄殡仪馆。扩建泗水县殡仪馆、微山县殡仪馆、汶上县殡仪馆、鱼台县殡仪馆、曲阜市殡仪馆。迁建梁山县殡仪馆至梁山县寿张集镇。
九、安葬设施规划布局
规划期末，市辖区形成“四园多点”的安葬设施空间布局。
四园：济宁殡仪馆骨灰存放楼、济宁城市公益性公墓、济宁市银河公墓、济宁市银河公墓陵园接庄园区。
[bookmark: _Toc201943496][bookmark: _Toc22406]多点：新建7处区级、41处镇级、5处村级公益性公墓。
十、实施措施
本规划经批复后，统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进行管理，支撑规划实施全过程管理。本规划的殡葬设施用地原则上不得调整为其他用地，确需调整的，需经充分论证后，需就近进行等规模补划后再做调整。
建立动态评估机制，对规划确定的节地生态葬比例、公益性公墓服务覆盖率等核心指标，以及已用和未用资源情况、安置需求和供给能力进行定期评估，以评估结果作为下一个阶段建设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、调整的重要依据。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及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相关部门单位做好本规划建设实施，加强各级公墓的空间管控。强化部门协作，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，统筹规划审批、执法监督和设施建设，积极协作、形成合力，保障各类殡葬服务设施建设有序推进。
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，提升治理效能。积极开展殡葬改革宣传，推行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节俭、节地生态、绿色低碳的殡葬新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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